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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江市客运站高质量转型发展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精神，

根据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汽车客运站高质量转型发展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2023〕36号）要求，稳步推动我市

客运站高质量转型，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。

着力优化客运站布局、打造综合服务平台、调整经营结构、拓展服

务功能、综合开发利用、明确公益属性，推动客运站高质量转型发

展，逐步形成“站车企”“客货邮”“站商运”等多元发展新格局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“政府推动、政策引导、企业主体、市场

运作、拓展服务、综合开发”的原则，强化政府统筹推动，部门协调

配合和政策支撑保障。发挥客运站企业主体作用，激发企业内生动

力和创造力，在满足道路客运功能的基础上拓展经营，实施综合开

发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。到“十四五”末，二级客运站转型升级为集客运

服务、旅游服务、物流服务、商业服务等多元经营的道路运输综合

服务平台，乡镇客运站转型升级为集客运服务、充电服务、物流服

务、邮政服务等综合服务中心。客运站经营模式由传统服务型向“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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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型+服务型”转变，实现客运站健康稳定发展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优化调整客运站结构布局

1. 结合城市空间结构、人口分布以及客流流向特点，科学调整

客运站结构布局。以临江市口岸客运总站为中心，乡镇客运站为节

点，换乘中心和水闸物流园区为枢纽，构建全市客货运线路网络体

系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各乡镇（街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

2. 在保障旅客出行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支持客运站按需调降等

级，合理设置售检票、候车、安检、发车等功能服务区规模，降低

设备和人员成本。（市交通运输局负责）

3. 鼓励客运站在火车站、学校、医院、商超、住宅小区、旅游

景区等客流集中地设立停靠点，从大站集散向多点串联转变，打通“最

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”，适应乘客高质量高标准要求，满足群众出

行要求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 新建等级客运基础设施应具备客运、旅游、物流、商业等多

元服务功能，并与火车站、高速公路、城际公交、巡游出租车等实

现综合换乘，避免新建功能单一的客运站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

展和改革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推动客运站与运力资源协作

5. 鼓励通过站运协作，资源重组等方式，对客运站场地、设备

设施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，推动客运站与公路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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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公司等企业协作运营，实现“场地服务+客流资源”互补，共同提高

运营服务水平和抗风险能力。（市交通运输局负责）

6. 充分利用水闸物流园区物流分拣功能区场地，整合全市快递

物流资源，支持客运站购买全自动分拣设备和运输车辆，拓展仓储、

分拣、配送等货运物流功能，合理设计客货流线，精准实施分区管

理，实现安全有序运营，促进“客货邮”融合发展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商务局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临江市分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7. 促进乡镇客运站等多功能运营，利用乡镇客运站现有空间场

地，加强与邮政快递企业合作，推动乡镇客运站由单一客乘功能向

候客、充电、邮政、快递、农村物流、商贸等多功能运营方向发展。

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临江市分公

司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打造多元化经营商业综合体

8. 推动客运站升级改造为城市旅游集散中心，支持客运站与旅

行社等主体合作，为游客提供旅游票务预订、信息咨询等服务，完

善客运站至旅游景区、景点的客运服务网络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9. 在保持客运站基本服务功能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鼓励客运

站充分挖掘自身商业价值，合理划分现有场站空间，开展农产品展

销、商贸、电商销售、车辆清洁、委托安检等业务，以站促商、以

商养站、站商融合，将客运站打造为多元化经营发展的商业综合体。

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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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分工负责）

10. 鼓励客运站利用自身场地资源参与“旗 E春城、旗动吉林”

等绿色行动，向社会提供充换电等服务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展

和改革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落实财税土地支持政策

11. 客运站转型升级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性质的，依法依规办理变

更手续，并依照相关规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客运公益性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，政府予以支持。落实用水、用热价格，执行与工业同

价政策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发展和改

革局、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2. 统筹运用现有资金渠道，支持客运站提升综合服务品质，推

动客运站高质量转型发展。对承担农村客运业务的客运站，可使用

中央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对日常运营予以补助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3. 鼓励适当提高客运站容积率，增加一定比例的商业设施。客

运站拓展综合服务功能和综合开发利用，依法享受不改变用地主体

和规划条件的五年过渡期支持政策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自然资源

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4. 依法依规降低客运站失业保险费率、工伤保险费率，妥善解

决欠薪欠保问题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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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。建立完善政府领导，部

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，组建工作专班，明确部门职责，细化工作

目标，建立督查落实机制，压紧压实部门责任，确保客运站转型工

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扶持，保障行业发展。进一步明确客运站的公

共服务属性和公益性定位，结合财力和客运站经营状况，积极在用

地、设施改造、人员安置、企业改制等方面给予支持，保障客运站

基本运营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舆论引导。加强客运站高质量转型

发展政策措施的宣贯力度，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和疏导工作，营造良

好舆论氛围。畅通利益诉求渠道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妥善化解转

型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。


